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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裕勇三水二十四日電】據認為是佛山
十五年來最嚴重安全事故的 「8．23」火災，16名死傷者
的家屬已趕到三水，賠償工作正在商洽中。

據悉，發生火災的三水盛豐陶瓷廠用地屬於耕地性
質，屬於非法用地建設，工廠建築沒有向當地消防部門
報批。經初步調查，廠房中用了易燃可燃的聚氨酯建築
材料，這種材料一旦燃燒就會產生含有劇毒氰化氫的氣
體，本次火災大量死者因此窒息而死。

火災發生後，三水區區長劉東豪牽頭成立了協調處
理領導小組，下設善後處理組、醫療救護組、事故處理
組、現場維護組等6個工作組和辦公室，按照分工開展各
項善後處置工作。

16死傷者名單公布
今天上午，事故中16名死傷者的家屬全部趕到三水

。西南街道有關負責人介紹，對每一名死傷者的家屬，

街道辦都成立一個由5名機關工作人員組成的工作小組，
全程跟進各項善後事宜。據了解，目前大部分家屬情緒
比較穩定。

針對部分家屬急於認領遇難者的情況，三水公安部
門解釋，屍體易於辨認的死者家屬可以認領，而模糊不
清、不易辨認的屍體則要通過DNA鑒別之後，家屬方可
認領。

佛山公布了火災死傷人員名單：窰爐線長馬潦階、
品管主任李洪佳、窰爐線長謝海松、窰爐線長莫恭偉、
技術人員何大洪、生產科長關利熾、拋光科長黃強勝、
機電主任梁志雄、窰爐線長謝忠和、技術人員牟行澤、
總質檢何蘭珍、飯堂管理招金、成品主任葉朋昌、質檢
主任黃麗月、文員余樹群以及重傷的司機陳廣財。

死亡者中，既有佛山本地員工，也有來自廣西、四
川、湖北的外來務工人員。24 日上午，在事故中跳樓摔
成重傷的陳廣財已蘇醒，而且神智清醒，但謝絕採訪。

近日，福州市政府
發布對該市駐溫州 「7
．23」事故工作組進行
表彰的通報。通報稱，

「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
發生後，福州市政府連夜召集市直相關部
門研究應急善後工作，當天即成立駐溫州
「7．23」事故工作組，配合開展事故安

撫善後有關工作，目前已經取得階段性成
效。

通報對工作組在溫州期間的表現給予
高度評價，指出工作組與遇難人員家屬同
吃同住，加班加點、耐心細緻地逐一做好
對遇難人員家屬和受傷人員相關政策的解
釋、情緒安撫與過激行為勸導工作，積極
協調解決遇難人員家屬提出的合理要求，
快速有序推進安撫善後工作，較好地完成
了 「7．23」事故善後處理任務，認為他
們在工作中體現了講政治、顧大局的高度
責任感，心繫群眾、忘我工作的思想境界
和攻堅克難、耐心細緻的工作作風。為此
，決定對福州市駐溫州 「7．23」事故工
作組給予通報表彰。

消息經媒體報道後引發輿論爭議，有
網民發表議論說， 「喪事未了，喜事來了
。果然，這些人開始慶功了。」也有網民
說，按照慣用的處理手法，災難片又會很
快被改編成勵志片， 「亡魂尚未安息啊，
怎麼可以這麼做！」

署名 「閃光高達」的帖子說，溫州動
車事故發生已經一月有餘，在事故原因尚
未查明，許多疑點未得到解答，後續解決
辦法仍未出台的情況下，福州市居然開始
慶功了。 「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來看待這
一場災難的，只是這樣突然而來的一個通
報，就像給工作組戴上了一朵大紅花。」
他認為，這本是一場該刻骨銘心記住的教
訓，就這麼被輕描淡寫地當成了一次簡單
事故，在缺少反思的情況下，工作組所謂
的 「反應迅速」、 「加班加點」、 「忘我
工作」的精神，並不能感動民眾。

法庭難復􀎠真相􀎡判罰眾議紛紜

天津 「許雲鶴案」的開審，讓人們再次想起四年前的南京
「彭宇案」。這起發生在古都南京的公案，被認為直接導致了

近年來中國社會道德的嚴重滑坡。
從案件情節和前期審判結果來看，被冠以 「天津版彭宇案

」的 「許雲鶴案」，確實與 「彭宇案」有諸多相似之處。而且
在這兩起案件當中，絕大多數網民都選擇了支持被告──被輿
論認定為遭誣陷的許雲鶴和彭宇。

這起曾轟動一時的 「彭宇案」，最終在高層官員的要求下
，由政法部門出面調解結案。據稱調解的結果是由政府出資一
萬多元人民幣，以彭宇的名義賠償給原告徐壽蘭。

結案後，彭宇更換了工作單位和電話號碼，搬出了原有住
所，從此 「人間蒸發」。徐壽蘭一家則深居簡出，盡量避免和
外界接觸。

但已經癱瘓在床的徐壽蘭去年接受大公報採訪時，則仍堅
稱是彭宇將其撞傷。徐壽蘭的長子潘先生甚至怒斥彭宇是 「是
毫不負責任的無賴」， 「打着雷鋒的旗號，褻瀆了雷鋒。」

不過一面之詞，終究難以令人信服。案件真相到底如何，
至今仍是一個謎團。

日前，天津車主許雲鶴在華聲論壇、愛卡汽車論壇
等網上社區發表名為《助人為樂反被訛 10 萬 法院亂
判葫蘆案何處申冤？》的帖子，稱自己因攙扶違章爬馬
路護欄摔倒的老太王秀芝，被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判
賠108606元。法院的判決理由是：車主許雲鶴發現王老
太時只有 4、5 米，在此短距離內作為行人的王老太突
然發現車輛向其駛來，必然會發生驚慌錯亂，其倒地定
然會受到駛來車輛的影響。

網民驚呼 「彭宇案」 重演
帖子引發網民強烈關注，與 2007 年南京 「彭宇案

」類似，網友們多數指責王老太 「倒打一耙」。
是撞人還是助人？據許雲鶴稱，自己在 2009 年 10

月 21 日開車行駛在天津紅旗路左車道，一名白髮蒼蒼
的老太太橫跨馬路中間的護欄，不想被護欄絆了一下摔
倒在地。他急忙停車攙扶，發現老太太已經不能扶起來
了，便撥打 120 和 110，並從車裡翻出創可貼給老太太
包紮。沒想到老太太卻打電話告訴親屬，自己在馬路上
被車撞了。

而傷者王秀芝則說，當天她爬護欄時，許雲鶴的車
撞到自己腿部，自己被撞彈起後，趴在車前部，又倒在
地上。王老太最初被送往天津市人民醫院，傷情診斷為
右脛骨平台骨折、右膝內外側半月板損傷等。王老太的
女兒王莉萍稱許雲鶴在說謊，她說，照片顯示許雲鶴並
不是正常停車，車頭碰着護欄了。她還稱自己當天趕到
事發現場時，看見許雲鶴在擦拭車頭的灰塵，並被警方
阻止。事故發生後，王老太去了多個醫院救治，花費了
大量醫藥費和人力成本，而車主認為自己沒有責任拒絕
支付費用，因此被告上法庭。

2011年6月16日，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就此事作
出判決，王老太跨越中心隔離護欄屬違法行為，對事故
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許雲鶴被判決承擔40%的
民事責任，賠償王老太108606.34元。

有責還是無責？眾說紛紜
對於一審判決，許雲鶴表示不服。他說，現在案件

已經不是賠償多少的問題，而是一個原則問題， 「如果
我賠付了，那成什麼了？勢必會助長不良社會風氣，讓
幫助別人的人越來越少。」目前，專家、網友對於案件
也是眾說紛紜。議論爭議焦點主要在如下三個方面：

焦點一：許雲鶴有沒有撞到王秀芝？
北京市力珉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潛認為，許雲鶴有沒

有撞到王秀芝這一事實對於事故的責任認定和最終民事
賠償均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此案中，原、被告雙方在
撞與沒撞上各執一詞，而《交通事故痕跡鑒定意見書》
的鑒定意見是： 「不能確定小客車與人體接觸部位。」
也就是說根據痕跡鑒定的結果無法得出明確結論。

但事實不明是否就無法做出認定呢？中國政法大學
教授李顯東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及有關證據規則已經
制定了舉證責任分配制度，即 「誰主張誰舉證」。原告
王秀芝主張許雲鶴撞到了自己，就應當進行舉證證明，
不能提供證據就應當由其承擔不利的後果。

焦點二：許雲鶴駕車與王秀芝的倒地是否存在因果
關係？

法院使用 「假設」推理認為王老太受 「驚嚇」摔倒
，網民對此感到尤為不解和不滿。但有法律界人士則認
為判決書用 「假設」推理並無不當。

王潛認為，即使許雲鶴的車輛與王秀芝並無直接接
觸，但也不能排除王秀芝摔倒與許雲鶴駕車之間無因果
關係。法院認為，無論機動車與王秀芝之間是否發生接
觸，王秀芝倒地都必然受到駛來車輛的影響，這一推定
並沒有法律上的硬傷。

焦點三：事故責任如何劃分？
不少網民認為，既然王老太違法翻越護欄承擔主要

責任，為什麼還要判許雲鶴擔責40%？網民認為責任劃

分不合理。
王潛認為，正常情況下，鑒定結論若不能證明雙

方有接觸，就應當推定無接觸，而法院的推論卻恰恰
相反。

在賠償責任方面，目前我國各地的司法實踐中，
對於行人負主要責任而減輕機動車一方責任的比例的
尺度並不統一。北京地區一般是根據事故具體情況，
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行人一方 5%至 20%的賠償責任。一
些律師和網友認為，本案中許雲鶴承擔 5%的賠償責任
較為適當。

真話還是假話？誠信之惑
撞人還是沒撞，本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但在

「許雲鶴案」中，雙方當事人卻各執一詞，讓事件真相
變得撲朔迷離。許雲鶴和王老太到底誰在說謊？

專家認為，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法院也很難作出
一個讓各方都滿意的判決。法律不是萬能的，在某些情
況下，法律在道德面前顯得無能為力。僅僅依靠法律來
破解當前道德和誠信之困，是遠遠不夠的。

天津社科院輿情專家陳月生說，法院遇到這種各執
一詞又沒有證據的案件，在審判時要慎之又慎，在事實
真相無法判斷的情況下，在依法作出審慎判決同時，還
必須對判決的理由進行合乎法理的詳細闡釋，不能讓公
眾產生太多質疑，避免因為判決本身的含糊其辭或其他
錯誤造成輿論的質疑。

22日，天津 「許雲鶴案」 二審開庭。這
起案件社會關注度持續升溫。在撞人還是助
人均沒有清晰證據的情況下，車主許雲鶴一
審被判賠受傷老太10萬元，在社會上引發爭
議。事件真相撲朔迷離，但毫無疑問的是，
雙方當事人至少一方未能盡述事實，因此留
下了謎團，也將當前有關道德與誠信的思考
和討論推上輿論浪尖。

【本報綜合新華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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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雲鶴案再拷問誠信

佛山8.23火災善後展開

通號總經理馬騁出殯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四日電】深陷甬溫線動車

追尾事故的中國鐵路通信信號集團，其總經理馬騁日前猝
死。馬騁的葬禮今日上午在深圳殯儀館舉行，國資委、鐵
道部、商務部等送上輓聯花圈。

9時，葬禮正式開始，到場者約有300人。 「沉痛悼
念馬騁同志」八個字掛在了靈堂當中，兩邊一副對聯，上
聯是：一顆赤心奉獻為民族通號事業振興；下聯是：兩個
務必踐行是當今時代幹部楷模。

這場葬禮吸引了近 10 家境內外媒體記者到場採訪，
有幾名媒體記者扮逝者親友混進殯儀館，但均遭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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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隋曉姣北京二十四日電】為期三
天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2 次會議今天上午開幕
，會議將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等。刑訴法制定
於1979年，自1996年第一次修法後，這是第二次較大
修改。草案規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被告人近親可拒
絕作證等，懲罰罪犯與保障人權並重是此次修法的主
要原則。

刑訊逼供不能當證據
「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一切將會成為呈堂

證供。」時常在港劇中出現的這句對白為內地觀眾所熟
悉，而此次刑訴法最突出的修改就在於完善了非法證據
的排除制度：除嚴禁刑訊逼供外，還增加了不得強迫任
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採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方式收
集的口供、證人證言等不能作為證據）；並明確犯罪嫌
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後，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
在看守所進行，並規定對訊問過程的錄音錄像制度。

而在證據種類方面，草案規定電子數據可以作為證
據，不僅電子郵件和聊天記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還允
許公安機關通過技偵手段獲得的資料直接作為證據使用
而無需轉化，這也能從另一方面規避刑訊逼供。

在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方面，草案規定，沒
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

但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
指證不利於家庭關係的維繫，因此規定對這些人除外。
這與中國 「親親相隱」的傳統和國際上大陸法系、海洋
法系共有的理念是相脗合的。著名刑事訴訟法專家陳光
中教授評價，這一修改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但與國
際通行的親屬拒絕作證權相距甚遠，頗有 「猶抱琵琶半
遮面」之感。

被告人近親可拒絕作證
在強制措施上，本次修法完善了監視居住制度和逮

捕制度。另外，對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進行
了區分，監視居住主要用於符合逮捕條件但患有嚴重疾

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
以及羈押期滿，案件還沒有辦結的情況。並規定，指定
居所的監視居住應當折抵刑期。對於取保候審，草案則
增加規定公檢法機關可責令被取保候審者不得進入特定
場所、聯繫特定的人，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等。

修正案99條重維護人權
除了對嫌疑人及家屬的人權保障，本次修法還對律

師的辯護權進行保障：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身
份、會見不受監聽（既包括不受技術監聽也包括偵查人
員不在場），除例外情況下律師可憑 「三證」會見當事
人（而不是像之前那樣必須經偵查機關批准）。另外，
草案還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將均可查閱
、摘抄、複製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

此次刑訴法修正案草案有 99 條，擬將刑訴法從原
來的225條增加到285條，修改主要涉及完善證據制度
、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
定、特別程序等七個方面。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郎勝表示，
這些修改從中國國情出發，堅持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
策，既注意及時、準確地懲罰犯罪，維護公民、社會和
國家的權益，又注意對刑事訴訟參與人包括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權利的保護。

此次刑訴法修改亮點
嚴禁刑訊逼供，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對疑犯訊問應在看守所進行，並全程錄音錄像；
電子郵件和聊天記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配偶、父母、子女可拒絕對被告人進行指證；
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應當折抵刑期；
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當事人不受監聽。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 懲罪犯與保人權並重

刑訴法15年來再度大修改

▲事故發生時火焰不小，引燃裝修用的聚氨
酯建築材料。這種材料一旦燃燒就會產生含
有劇毒氰化氫的氣體 本報攝

▲庭審前王老
太情緒激動，
一度放聲痛哭

網上圖片

◀許雲鶴 網上圖片

▲王老太的女兒王莉萍貼在微博上的許▲王老太的女兒王莉萍貼在微博上的許
雲鶴停車靠護欄圖片雲鶴停車靠護欄圖片

▲許雲鶴提供的示意圖（大框為許車所在位置，
箭頭和小框為王老太移動路線和摔倒位置）


